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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549� � � � � � � � �转债简称:白电转债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白电转债” 预计满足赎回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自2025年3月6日至2025年3月19

日， 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 “白电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即不低于

10.049元/股。 若未来连续20个交易日内仍有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130%），将会触发“白电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届时根据《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

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白电转债” 。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022号)文核准，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880万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8,000万元，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即存续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11月

15日至2025年11月14日。 转股期起止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至2025年11月14日，初始转股价格为8.99

元/股。 债券的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

2.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9〕275号文同意， 公司88,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年12月1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转债简称“白电转债” ，转债代码“113549”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

日（2019年11月21日，即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1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

日止，即2020年5月21日至2025年11月14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历次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白电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8.99元/股。

1、因公司实施2019年权益分派方案，“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17日起由8.99元/股调

整为8.88元/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2、因公司实施2020年权益分派方案，“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14日起由8.88元/股调

整为8.81元/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7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3、因公司回购注销股权激励相关限制性股份2,757,000股导致股本减少，“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

格自2021年8月25日起由8.81元/股调整为8.83元/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4日披露的《关

于“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4、因公司对重大资产重组相关重组方2020年度向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11,582,157股股份实施回

购注销导致股本减少，“白电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11月16日起由8.83元/股调整为9.06元/股，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5日披露的 《关于 “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80）。

5、因公司实施2021年权益分派方案，“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7月21日起由9.06元/股调

整为9.02元/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4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4）。

6、因公司实施2022年权益分派方案，“白电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5日起由9.02元/股调整

为9.00元/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8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9）。

7、因公司实施2023年权益分派方案，“白电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4日起由9.00元/股调整

为8.92元/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3）。

8、2024年9月24日，因公司向下修正“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8.92元/股

调整为7.73元/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1日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白电转债”转股价格暨

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与预计触发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白电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

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

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自2025年3月6日至2025年3月19日，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白电转债” 当

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即不低于10.049元/股。 若未来连续20个交易日内仍有5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将会触发“白电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 届时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

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白电转债” 。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后确定本

次是否赎回“白电转债”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及其潜在影响，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600004� � � � � � � �证券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2025－01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

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搬迁至新办公地址，变更前后的情况

如下：

一、公司办公地址变更情况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办公地址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自编一号

股份公司本部办公大楼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东南工作区空港南

横四路综合服务大楼一区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地址、信息披露及备置地点同时变更。

二、公司投资者联系方式变更情况

鉴于公司办公地址发生变更，公司投资者联系地址相应变更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东南工作区空

港南横四路综合服务大楼一区” ，除上述办公地址变更外，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邮箱等均保持不变，

具体为：

联系地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东南工作区空港南横四路综合服务大楼一区

邮政编码：510470

投资者联系电话：020-36063593/36063595

电子邮箱：600004@gdairport.com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上变更，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600004� � � � � � � �证券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2025－01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正式履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段冬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待其取得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后正式履职（详见公司2025年1月22日披露的《关于变

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近日，段冬生先生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2025年第1期主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并取

得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其董秘任职备案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段冬生先生自任职备案

审核通过之日起正式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000783� � � � � � �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25-01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2025年3月19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

址：http://wltp.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3月19日（星期三）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3月19日

（星期三）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武汉市江汉区淮海路88号长江证券大厦。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议案。

5．会议主持人：刘正斌。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1,118人，代表股份2,745,266,01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9.6425%；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3人， 代表股份208,072,

0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2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115人，代表股份2,

537,193,9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79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本议案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45,266,01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40,413,616股

占99.8232%

反对：4,155,300股

占0.1514%

弃权：697,100股

占0.0254%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817,225,081股，意见如下：

同意：812,372,681股

占99.4062%

反对：4,155,300股

占0.5085%

弃权：697,100股

占0.085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熊昕、邵婷婷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www.� 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5-026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药品纳入拟突破性治疗品种公示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注

射用瑞康曲妥珠单抗（SHR-A1811）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 ）

纳入拟突破性治疗品种公示名单，公示期7日，这也是该产品第8次纳入拟突破性治疗品种公示名单。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瑞康曲妥珠单抗

受理号：CXSL2000087

药品类型：治疗用生物制品

注册分类：1类

申请日期：2025年2月28日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用于既往接受含铂化疗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失败的HER2表达

（IHC≥1+）的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

理由及依据：经审核，本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突破性治疗药

物审评工作程序（试行）＞等三个文件的公告》（2020年第82号）有关要求，同意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

程序。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宫颈癌发病率在我国居女性生殖系统肿瘤首位、女性恶性肿瘤第5位，死亡率居女性恶性肿瘤死亡

的第6位1。 我国宫颈癌2022年新发病例约15万，死亡人数约5.6万。 高危型HPV持续感染是主要诱因，

99.7%的宫颈癌检出与HPV有关2。 虽然筛查和疫苗接种使宫颈癌发病率有所下降，但该疾病仍是威胁

全球女性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早期宫颈癌可通过手术、放化疗等手段实现根治，但约70%的局晚期宫颈癌患者在同步放化疗后

复发，晚期转移性（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IVB期）或复发宫颈癌患者5年生存率不足20%。 目前，

针对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的一线推荐治疗为含铂化疗的联合治疗方案，一线治疗失败后二线免疫治疗

仅对少数患者有效，且一旦治疗失败，传统的非铂类单药化疗疗效十分有限3-7，晚期宫颈癌患者面临

生存困境。 约20%的宫颈癌患者存在HER2表达，这类肿瘤具有浸润性强、无病生存期短、预后差等特

点，然而目前尚无针对HER2表达宫颈癌的获批药物，临床需求亟待满足8。

注射用瑞康曲妥珠单抗可通过与HER2表达的肿瘤细胞结合并内吞，在肿瘤细胞溶酶体内通过蛋

白酶剪切释放毒素，诱导细胞周期阻滞从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经查询，目前国外已上市的同类产品有

Ado-trastuzumab� emtansine （商品名Kadcyla） 和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 （商品名

Enhertu）。 Kadcyla由罗氏公司开发，2019年国内已进口上市；Enhertu由阿斯利康和第一三共合作开

发，2023年国内已进口上市。 除此之外，由荣昌生物研发的维迪西妥单抗（商品名爱地希）于2021年在

中国获批上市。经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3年Kadcyla、Enhertu和爱地希全球销售额合计约

为57.23亿美元。 截至目前，注射用瑞康曲妥珠单抗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94,096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突破性治疗药物审评工作程序 （试行）＞等三个文件的公告》

（2020年第82号），药审中心对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药物优先配置资源进行沟通交流，加强指导

并促进药物研发。 药品研发容易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审评政策及未来药品市场

竞争形势等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上述产品存在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公示期被提出异议的风险。 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

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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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大会未出现提案被否情形。

2.本次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3月19日（星期三）下午2点30分。

(二)召开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19日9:15

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3月19日，上午 9:15-下午15:00。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代行董事长职责）谢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68人，代表股份392,854,2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95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221,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65人，代表股份391,633,1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8496％。

(八)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63人，代表股份133,456,5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19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82,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62人，代表股份133,274,4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1789％。

(九)董事8人、监事3人出席本次大会；高级管理人员4人、律师2人列席本次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85,007,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27％；反对748,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5％； 弃权7,098,002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815,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6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5,610,16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206％； 反对748,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8％；弃权7,098,0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15,4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186％。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该提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杰利、刘川鹏

(三)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的委托，指派李杰利、刘川鹏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

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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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制权变更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控制权变更基本情况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焦作万方” ）于2025年3月19日召开公司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第一大股东

宁波中曼科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中曼” ）的一致行动人浙江安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安晟” ）提名的候选人曹丽萍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目前，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构成，其中5名董事由浙江安晟及宁波中曼提名，并经公司股东大会选

举通过，占焦作万方董事会成员的过半数。浙江安晟及宁波中曼合计持有焦作万方23,017.87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19.31%，浙江安晟及宁波中曼系钭正刚先生实际控制企业。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目前股东持股及董事

会成员发生的变更情况， 公司控制权变更已完成， 公司由无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实际控制人为钭正刚先

生。

本次控制权拟发生变更事项不涉及股份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

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钭正刚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12419********13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否

住所 浙江省临安市锦北街道西墅街*弄*号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111号锦江大厦22楼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人员独立、业务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

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

2、公司实际控制人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其所控制的公司股份。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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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80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9,164,8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24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公司代理董事长张亮

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李晓龙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会主席董斐女士、职工监事赵扬女士因公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549,816 99.4214 1,355,200 0.4854 259,844 0.093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3,363,376 89.2175 1,355,200 9.0476 259,844 1.734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振雄、汪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

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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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二十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十一届二十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

3月1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已于2025年3月1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1名，其中独立董事李晓龙先生委托独立董事毕晓方

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由代董事长张亮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调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如下：

1、战略及投资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亮

委 员：李晓龙、李文强、雷雨、商鹏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文强

委 员：毕晓方、李晓龙、张亮、齐颖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冯世凯

委 员：毕晓方、李晓龙、张亮、齐颖

4、预算与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毕晓方

委 员：李文强、冯世凯、雷雨、赵宝军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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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施股份回购比例达到3%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有效维护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公司价值，公司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本次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回购股

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出售，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实施出售部分股份将履行相关程

序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具体

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06元/

股（含）；按回购股份价格上限8.06元/股计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240.7万股至2481.4万股，约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56%至3.11%，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2、 本次回购方案已经公司2025年1月16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已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3、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即2025年1月17日至2025

年4月17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18日、2025年1月24日、2025年2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关于收到股份

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公司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

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3月19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4,379,19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06%；最低成交价为4.97元/股，最高成交价为5.3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24,

461,497.7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

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市公

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公司后续将根据回购方案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000151� � � � � � � �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5-12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3月1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3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3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19日上午9:15-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9号中成集团大厦8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朱震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3月12日，公司股份总数为337,370,728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65人，代表股份159,572,6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7.298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1人，代表股份134,252,13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9.793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64人，代表股份25,320,4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505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关联方开展采购业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5,160,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72%；反对106,33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0％；弃权5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9%。关联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5,160,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

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72%；反对106,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

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0%；弃权5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9%。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利娜、孙灵洁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其他

本公告中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合计数值存

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030�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2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发布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3月27日（星期四）9:00-10: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

● 网络直播地址：

中文：http://roadshow.sseinfo.com（上证路演中心）；

中文+英文：

https://webcast.roadshowchina.cn/VHdSeVRTcDlEK01mY2VuQk9TSytkQT09（路演中）

● 投资者可于2025年3月24日（星期一）23:59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

投资者关系邮箱：ir@citics.com。

本公司拟于2025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本公司拟于2025年3月27

日9:00-10:00召开业绩发布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发布会类型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本公司拟通过网络直播方

式召开业绩发布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二、业绩发布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3月27日（星期四）9:00-10: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

三、本公司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张佑君先生，总经理邹迎光先生，财务负责人张皓先生，董事会秘书王俊锋先生，执行

委员李春波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西志颖女士，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5年3月27日9:00-10:00登陆以下网址或扫描二维码观看业绩发布会。

中文：http://roadshow.sseinfo.com（上证路演中心）；

中文+英文：

https://webcast.roadshowchina.cn/VHdSeVRTcDlEK01mY2VuQk9TSytkQT09（路演中），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直播：

中文+英文频道

（二）本公司将于业绩发布会召开前及召开期间为投资者提供提问渠道。投资者可于2025年3月24

日23:59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citics.com； 或于2025

年3月27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直播界面（http://roadshow.sseinfo.com）提问。 本公司将于业绩发布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3835383、010-60836030

电子邮箱：ir@citics.com

六、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自2025年3月30日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citics.com）“投资者关系”专栏、上证路演

中心、路演中观看业绩发布会的相关视频。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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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

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担保额度调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CSI� MTN� Limited

● 本次担保金额：3,100万美元及2.5亿港元

●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实施后，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

际）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7.53亿美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本次担保调剂金额：20亿美元，为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4年度融资类担保计

划项下资产负债率超70%的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发债担保额度。

●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其中部分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的附属公司CSI� MTN� Limited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担保

人）于2022年3月29日设立本金总额最高为5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

称中票计划），此中票计划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

发行人于2025年3月18日在中票计划下发行两笔票据， 发行金额分别为2,500万美元、2.5亿港元；

于2025年3月19日在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600万美元。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已发行票据的本金余额合计27.53亿美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概述

1.�公司名称：CSI� MTN� Limited

2.�注册地点：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注册号：2087199）

3.�注册日期：2021年12月30日

4.�实收资本：1美元

5.�最新信用等级状况：不适用

6.�经营情况：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其他业

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现任董事为

刘亮先生、袁峰先生及郑颖女士。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为公司之间接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证券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的《信托契据》，中信证券国

际作为担保人就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发行人于2025

年3月18日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两笔票据，发行金额分别为2,500万美元、2.5亿港元；于2025年3月19日

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600万美元，上述发行均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

四、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股东大会再次授权公司发行

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根据该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总司库共同组成获授权小

组，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全权办理发行相关

的全部事项。 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符合该议案所述目的和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形。

中信证券国际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案，同

意对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

五、本次担保调剂情况

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融资类担保计划，在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额度范

围内，授权经营管理层在授权有效期内调剂使用。 公司对2024年度融资类担保计划项下的资产负债率

超70%的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发债担保额度进行调剂，具体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本次调剂前担保

额度

（亿美元）

本次调剂金额

（ 亿 美

元）

本次调剂后担保

额度

（亿美元）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 （亿美

元）

尚未使用的担保

额度

（亿美元）

本公司

CITIC� Securities�

Finance�MTN�Co.

,Ltd.

60 -20 40 10.88 29.12

中信证券国

际

CSI� MTN�

Limited

30 20 50 27.53 22.47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总计人民币1,628.36亿元（全部为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60.57%。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9日

信息披露

202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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